
109年度第2次特定人員
指定尿液篩檢工作報告



一、109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報告

二、國教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業務重點

三、第二次特定人員指定尿液篩檢作業



109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報告



-
為使國中春暉個案關懷不中斷，校外會自107年開始，於每年暑假期
間針對應屆畢業之春暉個案進行銜接會議，將是類人員相關資料轉知
各就讀之學校，由就讀學校觀察其行為後，列為第一類特定人員進行
關懷，未就學者由校外會及社會處共同列管。

年度 類別 人數 移轉學校
人數 備考

107
春暉個案

(含輔導成功個案) 7 6 1員出國就讀

多重偏差行為 8 8

108
春暉個案

(含輔導成功個案) 7 5 2員未就學，由校外會及
社會處列管

多重偏差行為 4 4

109
春暉個案

(含輔導成功個案) 5 3
1員未就學，由校外會及
社會處列管
1員感化教育

多重偏差行為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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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特定人員人數較為穩定
國中特定人員人數起伏不定
-承辦人員不熟悉特定人員提列作法



國教署109年3月2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3509號函
發「高級中等學校以下提列特定人員獎勵原則」

以當學年度(當年度8月1日起至次年度7月31日止)提
列特定人員之平均數佔轄屬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生總
人數比率，區分為高中職及國中小，分取績效前3名
之學校由國教署核予校長及承辦人員獎勵。



108學年度特定人員比率分析表(高中職)
學校名稱 特定人員平均人數 學校人數 特定人員比率
宜蘭高中 2.00 1556 0.13%
蘭陽女中 2.18 1389 0.16%
宜蘭高商 18.36 1522 1.21%
頭城家商 13.18 1010 1.31%
慧燈中學 2.18 793 0.28%
中道中學 1.27 239 0.53%
羅東高中 2.45 1422 0.17%
羅東高商 24.09 1506 1.60%
羅東高工 13.82 1442 0.96%
蘇澳海事 17.36 664 2.62%
南澳高中 5.27 163 3.23%



108學年度特定人員比率分析表(國中)
學校名稱 特定人員人數 學校人數 特定人員比率

中華國中 0.36 982 0.04%

復興國中 2.09 1274 0.16%

羅東國中 2.82 1547 0.18%

東光國中 2.00 608 0.33%

國華國中 6.82 1159 0.59%

頭城國中 0.82 553 0.15%

蘇澳國中 0.82 283 0.29%

文化國中 0.09 450 0.02%

南安國中 0.82 105 0.78%

三星國中 1.73 295 0.59%

礁溪國中 0.00 408 0.00%

吳沙國中 0.09 156 0.06%

冬山國中 0.00 344 0.00%

順安國中 0.00 220 0.00%

五結國中 1.09 265 0.41%

興中國中 1.45 111 1.31%

利澤國中 0.00 166 0.00%

員山國中 0.00 282 0.00%

內城國中小 0.45 115 0.40%

壯圍國中 1.36 350 0.39%

宜蘭國中 3.45 485 0.71%

大同國中 0.00 50 0.00%

凱旋國中 0.00 424 0.00%

中道中學國中部 0.91 290 0.31%

南澳高中國中部 3.27 176 1.86%

慈心華德福實驗國中 0.00 228 0.00%

慧燈中學國中部 2.00 1116 0.18%

人文國中小 0.00 62 0.00%



學制 年度 學校數 提列特定人員校數 提列特定人員學校比例

國中
108 25 9 36%

109 25 10 40%

高中職
108 11 9 81%

109 11 11 100%

合計 36 18 50%

一、承辦人員不熟悉特定人員提列作法
二、特定人員解管機制鬆散



-
年度 學制 遭警查獲個案 遭警查獲前

非特定人員
非特定人員比例

107
高中職 3 1 33%

國中 2 2 100%

108
高中職 1 0 0%

國中 3 1 33%

109
高中職 2 1 50%

國中 4 1 25%

合計 15 6 40%



-

有抽菸(或施用
電子煙)、喝酒、

吃檳榔習慣者

參加不良組織或
不良藝陣活動者

經常性翹家者

常在校內、外糾
眾鬧事或圍事、

不服管教者

金錢使用習慣劇
變者

經藥物濫用(毒
品使用)篩檢量

表篩出高風險者





一、使用人員：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教育人員

二、如何使用：由填表人根據平日與學生相處狀況
選擇填寫

三、注意事項：本表僅供提列特定人員之參考，勿
以單一風險指標做為提列之考量依據



曾遭警方查獲
進出不當場所

者

經常深夜逗留
不當場所或深
夜在外遊蕩者

長期缺曠或無
原因經常缺曠
課3日以上者

與藥物濫用人
員交往密切者

發現攜帶不明
粉末、藥丸、

疑似

校外交友複雜
者

-



-

關心
人員特定人員

(第2-4類)

特定人員
(第1類)

關心人員

警方盤查

資訊反饋

掌握校外群
聚資訊



國教署

學校

關心人員

警方

周邊群聚兒少
提供

臨檢
盤查

校外會

密件函送2-4
類特定人員

加密傳送 抄錄資料

密件
函送密件

函送

盤查紀錄



學校
特定人員

回覆

校外會

關心人員
盤查紀錄

不提列

非特定人員

提列

說明原因

休學 列冊
管制 復學

特定人
員提列

尿液篩檢

尿液篩檢



18

(學校全銜)關心人員輔導作為管制表 

學生姓名 
 

函文日期 
 

遭 警盤 查

日期 

 
函文文號 

 

遭 警盤 查

處所 

 
是否為關心人員 □是□否 

在學狀況 □在學□休學□中輟 
休學(中輟)日期  

復學日期  

是否曾為

春暉個案 
□是□否 

校安通報

序號 

 春暉輔導

起迄時間

 

特定人員檢核情況 

是否為特定人員 

□是 □否 

 

特定人員簽核日期 

 

說明：特定人員系統填列狀況 說明：特定人員簽核(簽呈)照片 

不提列特定人員原因說明(已提列特定人員則免填)： 

家長聯繫作為 

家長聯繫日期： 

聯繫內容概述： 

 

 

 

聯絡人： 

輔導(約談)作為 

1.約談日期： 

2.輔導(約談)內容概述： 

 

 

 

 

 

訪談人： 

尿液篩檢情況 

尿液篩檢(快篩)日期： 

尿液篩檢(快篩)結果： 

  

說明：尿液檢體採驗情況 說明：尿液篩檢(快篩)結果 

尿液送驗(實驗室)日期： 

尿液篩檢實驗室檢驗結果俟完成後另行附於本表後存參 

承辦人 主管 校長 

擬辦： 

  

1. 本表請檢附學生生活狀況風險調查表及檢核情形，如有補充佐證資料請附於

後並專卷列管。 

2. 學校於收到到函文時，不論是否休學均需填寫一人一表格以作為管制，同一

人在不同時間內遭盤查時，間隔時間在3週以內視為同一案件，相關約談及

聯繫作為填寫於原表格內(以第一次遭警盤查時間為計算基準)，3週以上視

為不同案件，以填寫新表格為原則，並重新連繫家長及約談學生。 

3. 為求時效，在收到函文後一週內視學生狀況填寫，並陳送至校長批示核閱，

持續更新管制。 

基本資
料填寫
基本資
料填寫

特定人
員檢核
特定人
員檢核

家長
聯繫
家長
聯繫

學生
約談
學生
約談

尿液
篩檢
尿液
篩檢



父、母親或主要
照顧者有藥(毒)

癮

兄弟姊妹有有藥
(毒)癮

家庭成員關係紊
亂、功能不佳或
支持系統薄弱

-



國教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業務重點



一、春暉輔導第一次輔導無效時，於第二次輔導時應轉介衛福
部指定醫療機構治療及函請警方協處。

二、春暉小組成員可於必要時增列警方人員。
三、藥物濫用學生中輟時除持續輔導復學外，並應持續完成輔

導期程；學校如得知中輟生藥物濫用情形應成立春暉小組
實施輔導。

四、正第4點附件二規定，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執行勤務時能發
現特定人員及其群聚對象，於特定人員名冊增加生日欄位。



各校於校外會領取之快速試劑請建冊列管，於每次使用時應有
簽領紀錄，針對特定人員執行快速檢驗試劑尿液篩檢時請紀錄
備查



一、為加強查緝上源藥頭，並保護吹哨者
(學生、校方人員)以避免曝光其身分，
爰修正第1款第2目，將不提供情資個
人資料予警察機關，警察機關接獲藥
頭情資後，轉化為警察職務報告報請
地檢署偵辦。

二、各級學校、直轄市、縣市校外會於處
理溯源情資時應遵守保密原則，不得
以任何形式透露提供情資之學校、教
職員及學生資訊，以保護情資提供者。



1.系統網址 http://newsnc.moe.edu.tw/

2.需建立帳號人員：

(1)承辦人(2)主管(3)校長

3.特定人員名冊每年3、9月份均須建立(無特定人員則填報無)，由
承辦人建立名冊後，於系統內完成簽核(承辦人->主管->校長)

4.每月前核最遲於次月5日前完成，並經由主管、校長於系統內核
定。



◎學生自我坦承(第一類)

◎學生遭警方查獲(第一類)
不管尿篩結果如何均應立
即成立春暉小組並列為特
定人員◎休學後之復學學生(第二類)

◎行為異常學生(第三類)

◎經家長同意驗尿之學生(第四類)



有特定人員 完成線上簽核 每月簽核

無特定人員
完成線上簽

核
第二個月起

無需簽核

學期初



學期初有特定人員 每次增減特定人員均需簽核

學期初無特定人員
每次增減特定人員

均需簽核

學期中



系統簽核



新增單筆
特定人員

修改該筆
人員資料

刪除該筆
特定人員
資料

多筆特定人員資
料一次匯入新增
(可下載範例檔)
匯入上月特
定人員




